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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4685-2011《建设用卵石、碎石》，与 GB/T 14685—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卵石的定义（见 3.1,2011年版的 3.D;

——更改了碎石的定义（见 3.2,2011年版的 3.2）；

——增加了不规则颗粒的术语和定义（见 3.4）；
——更改了卵石含泥量的定义（见 3.5,2011年版的 3.4）；

——增加了碎石泥粉含量的术语和定义（见 3.6）；
——更改了坚固性的定义（见 3.8,2011年版的 3.6）；

——更改了颗粒级配的技术要求（见 6.1,2011年版的 6.1）；

——更改了碎石泥粉含量和泥块含量的技术要求（见 6.2,2011年版的 6.2）；

——修改了针、片状颗粒含量的技术要求（见 6.3,2011年版的 6.3）；

——增加了不规则颗粒含量的技术要求（见 6.3）；

——更改了岩石抗压强度的技术要求（见 6.6,2011年版的 6.6）；

——更改了吸水率的技术要求（见 6.8,2011年版的 6.8）；

——更改了碱骨料反应的技术要求（见 6.10,2011年版的 6.10）!

——增加了不规则颗粒含量的试验方法（见 7.7）；

——更改了压碎指标的试验方法（见 7.12,2011年版的 7.11）；

——更改了出厂检验的规定（见 8.1.1,2011年版的 8.1.1）,

——更改了型式检验的规定（见 8.1.2,2011年版的 8.1.2）；

——更改了组批规则（见 8.2,2011年版的 8.2）；

——删除了骨料碱活性的试验方法（岩相法）（见 2011年版的附录 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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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卵石、碎石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卵石、碎石的分类与类别，总体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

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工程（除水工建筑物）中水泥混凝土及其制品用卵石、碎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T 6003.1 试验筛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 6003.2 试验筛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2 部分: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076—2008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4684—2022 建设用砂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SL/T 352—2020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卵石 pebble

在自然条件作用下岩石产生破碎、风化、分选、运移、堆（沉）积，而形成的粒径大于 4.75 mm的岩石
颗粒。

3.2
碎石 crushed stone
天然岩石、卵石或矿山废石经破碎、筛分等机械加工而成的，粒径大于 4.75 mm的岩石颗粒。

3.3
针、片状颗粒 elongated or flaky particle
卵石、碎石颗粒的最大一维尺寸大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 2.4倍者为针状颗粒；最小一维尺

寸小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 0.4倍者为片状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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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规则颗粒 irregular particle

卵石、碎石颗粒的最小一维尺寸小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 0.5倍的颗粒。

卵石含泥量 clay content in pebble
卵石中粒径小于 75 的黏土颗粒含量。

content in crushed stonecontent

泥块含量 clay and fH^neparticles content
卵石、碎石中厚 廊;方wTmm,经水浸泡、淘洗等处理后小磊z 颗粒含量

坚固性

卵石、路

碱骨

卵石

alkali-ai

颈
3胀反

卜碱活性矿,
混凝土开4

碱曲朝湿环境下
缓慢发生

4 分类与梨别，

4.2 类别 \ //
建设用石按卵石、 包含量）'泥块含量'针、片沙 颗粒含量，硫化物及

硫酸盐含量,坚固性，压43蠹m 穆泉不为 I类、n类和m类。

5 总体要求

用矿山废石生产的碎石有害物质除应符合 6.4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关标准、规范
的要求.

6 技术要求

6.1 颗粒级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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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颗粒级配

注：“一”表示该孔径累计筛余不做要求;“0”表示该孔径累计筛余为 0。

公称粒级/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孔径 /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53.0 63.0 75.0 90

连

续

粒

级

5 16 95 100 85〜100 30 60 0 10 0 —
5〜20 95 100 90 100 40〜80 —— 0—10 0 — —— —— — — -
5 25 95 100 90〜100 — 30 70 — 0****5 0 — — — — —

5 3L5 95〜100 90 100 70 90 — 15〜45 — 0 5 0 — — — —
5 40 - 95〜100 70 90 —— 30 65 — — 。〜5 0 — — —

单

粒

粒

级

5 10 95 100 80〜100 0 15 0

10 16 — 95〜100 80 100 0 15 0 — — — — — — —
10〜20 — 95 100 85 100 — 0〜15 0 — —— — — — —
16 25 — — 95 100 55〜70 25 40 0 10 0 — — — — —
16〜31.5 — 95 100 — 85 100 — — 0〜10 0 — — — —
20 40 — — 95 100 — 80〜100 — — 0 10 0 — — —
25 31.5 — — — 95T00 — 80〜100 0—10 0 — — — —
40 80 — — — — 95 100 — — 70〜100 —— 30 60 0—10 0

6.2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和泥块含量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和泥块含量

类别 I类 n类 in类

卵石含泥量（质量分数）/% <0.5 <1.0 <1.5

碎石泥粉含量（质量分数）/% <0.5 <1.5 <2.0
泥块含量（质量分数）/% <0.1 <0.2 <0.7

6.3 针、片状颗粒含量和不规则颗粒含量

6.3.1 针、片状颗粒含量

卵石、碎石的针、片状颗粒含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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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针、片状颗粒含量

类别 I类 D类 DI类
针、片状颗粒含量（质量分数）/% <5 <8 <15

6.3.2 不规则颗粒含量

I类卵石、碎石的不规则颗粒含量不应大于10%.

6.4 有害物质

卵石、碎石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有害物质含量

类别 I类 n类 ID类
有机物含量 合格 合格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以 SO3 质量计）/% <0.5 <1.0 <1.0

6.5 坚固性

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时，卵石、碎石的质量损失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坚固性指标

类别 I类 n类 ni类
质量损失率/% <5 <8 <12

6.6 强度

6.6.1 岩石抗压强度

在水饱和状态下，碎石所用母岩的岩石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岩石抗压强度

类别 岩浆岩 变质岩 沉积岩

岩石抗压强度 /MPa >80 》60 》45

6.6.2 压碎指标

卵石、碎石的压碎指标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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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压碎指标

类别 I类 n类 in类

压碎指标/%
碎石 <10 <20 <30

卵石 <12 <14 <16

6.7 表观密度、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

卵石、碎石的表观密度、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观密度不小于 2 600 kg/m3；

——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

类别 I类 n类 ni类

空隙率/% <43 <45 <47

6.8 吸水率

卵石、碎石的吸水率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吸水率

类别 I类 n类 m类
吸水率/% <1.0 《2.0 <2.5

6.9 放射性

卵石、碎石的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的规定。

6.10 碱骨料反应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膨胀率实测值及碱活性评定结果.

6.11 含水率和堆积密度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其实测值。

7 试验方法

7.1 试样

7.1.1 试样质量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质量应符合表 10的规定。若进行几项试验时，如能保证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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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

表 10 单项试验取样质量

序号 试验项目

最少取样质量 /kg

最大粒径/mm
9.5 16.0 19.0 26.5 31.5 37.5 63.0 》75.0

1 颗粒级配 9.5 16.0 19.0 25.0 31.5 37.5 63.0 80.0

2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 8.0 8.0 24.0 24.0 40.0 40.0 80.0 80.0

3 泥块含量 8.0 8.0 24.0 24.0 40.0 40.0 80.0 80.0

4 针、片状颗粒含量 1.2 4.0 8.0 12.0 20.0 40.0 40.0 40.0

5 不规则颗粒含量 8.0 16.0 16.0 24.0 40.0 80.0 80.0 80.0

6 有机物含量

按试验要求的粒级和质量取样7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8 坚固性

9 岩石抗压强度 选取有代表性的完整石块，按试验要求锯切或钻取成试验用样品

10 压碎指标 按试验要求的粒级和质量取样

11 表观密度 8.0 8.0 8.0 8.0 12.0 16.0 24.0 24.0

12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40.0 40.0 40.0 40.0 80.0 80.0 120.0 120.0

13 吸水率 8.0 8.0 16.0 16.0 16.0 24.0 24.0 32.0

14 碱骨料反应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5 放射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6 含水率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16.0

7.1.2 取样方法

7.1.2.1 按 7.1.1规定的质量取样。
7.1.2.2 在料堆上取样时，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取样前先将取样部位表层铲除,然后从不同部位随机

抽取大致等量的石子 15份。抽取时，应在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均匀分布的 15个不同部位取得，组

成一组样品。

7.1.2.3 从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应全断面定时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石子 8份，组成一组样品。

7.1.2.4 从火车、汽车、货船上取样时，从不同部位和深度抽取大致等量的石子 15 份，组成一组样品。

7.1.3 试样处理

将所取样品置于平板上，在自然状态下拌和均匀，并堆成堆体，然后沿互相垂直的两条直径把堆体

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对角线的两份重新拌匀，再堆成堆体。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把样品缩分到试验所

需量为止。堆积密度试验所用试样可不经缩分，在拌匀后直接进行试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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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试验环境和试验用筛

7.2.1 试验环境: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20士5）C.
7.2.2 试验用筛:应满足 GB/T 6003.1和 GB/T 6003.2中方孔筛的规定，筛孔大于 4.00 mm的试验筛
采用穿孔板试验筛。

7.3 颗粒级配

7.3.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5）C；

b）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最少试样质量的0.1%；

c） 试验筛：孔径为 2.36 mm、4.75 mm、9.50 mm、16.0 mm、19.0 mm、26.5 mm, 31. 5 mm、
37.5 mm、53.O mm、63.O mm、75.0 mm及 90 mm的方孔筛，并附有筛底和筛盖，筛框内径为
300 mm；

d） 摇筛机；

e） 浅盘。

7.3.2 试验步骤

7.3.2.1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不小于表 11 规定的质量，烘干或风干后备用。

表 11 颗粒级配试验所需最少试样质量

最大粒径 /mm 9.5 16.0 19.0 26.5 31.5 37.5 63.0 >75.0
最少试样质量/kg 1.9 3.2 3.8 5.0 6.3 7.5 12.6 16.0

7.322 按表 11 的规定称取试样。将试样倒入按孔径大小从上到下组合的套筛（附筛底）上，然后进行

筛分.

7.323 将套筛置于摇筛机上，摇筛 10 min；取下套筛，按筛孔大小顺序再逐个用手筛，筛至每分钟通

过量小于试样总量的 0.1%为止。通过的颗粒并入下一号筛中，并和下一号筛中的试样一起过筛，这样
顺序进行,直至各号筛全部筛完为止。当筛余颗粒的粒径大于 19.0 mm时，在筛分过程中，允许用手指

拨动颗粒。

7.324 称出各号筛的筛余量.

7.3.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3.3.1 计算分计筛余百分率:各号筛的筛余量与试样总质量之比，应精确至 0.1%。
7.3.3.2 计算累计筛余百分率:该号筛及以上各筛的分计筛余百分率之和，应精确至1%。筛分后，如

每号筛的筛余量及筛底的筛余量之和与筛分前试样质量之差超过1%时,应重新试验。
7.3.3.3 根据各号筛的累计筛余百分率评定该试样的颗粒级配.

7



此内容仅为个人学习参考使用（注册用户免费下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请支持购买标准正版授权！——华夏检验检测网（www.huaxiajianyan.com）

GB/T 14685—2022

7.4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

7.4.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士5)C；

b)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最少试样质量的 0.1%;

c) 试验筛:孔径为 75 bm及 1.18 mm的方孔筛;

试样缩分至不小于表 12规定的 2倍成

最少试样

烘干试 试样 注入 于试「

mm

防止粒径大于

清水,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

、^上的细粒，并将 75 2m筛放在水中，同时使水1

,鼎耀小于 75 的颗粒。然后将两只筛斤方
尿相盒上箱中于(105±5)C下烘王 待

7.4.2 试验步骤

烘干至恒重，待哂至建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至室温后，称出其质量

筛中石子颗粒的上

和清洗容器中已经

7.4.2.4 用水淋、
表面，来回摇动，以

洗净的试样一并倒入里

(加q)。

7.4.3 结果计算与评定

容器:淘洗试样时，保持试样不溅出;

浅盘:瓷质或金属质.

中于(105士5MC下7.4.2.1 按 7.1规

的颗粒。试哽1夕
7.4.2.3 向基卜中

7.422 ：

充分搅拌

把浑水缓

150 mm,

颗粒分离,

>63.0最大粒罐mm

注：恒重系嶙两嫩量间隔不小于 3 h的情况下，前后两次质量之差不大于该项试:

7.4.3.1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应按公式(1)计算，并精确至 0.1%。

( 1 )

7.432 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应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精确至 0.1%。两次结果的差
值超过 0.2%时，应重新取样进行试验。

卵石含泥量或碎石泥粉含量；

试验前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试验后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式中:

Q.

Q.=^ -巧应 X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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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泥块含量

7.5.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O5±5MC;

b）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最少试样质量的0.1%;

c） 试验筛:孔径为 2.36 min及 4.75 mm的方孔筛；

d） 容器:淘洗试样时，保持试样不溅出；

e） 浅盘:瓷质或金属质。

7.5.2 试验步骤

5 mm~10 mm单粒级应按照 GB/T 14684—2022 中 7.6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他粒级按以下步骤
进行：

a）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不小于表 12 规定的 2 倍质量，放在烘箱中于（105±5”C下
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小于 4.75 mm的颗粒，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b） 称取一份试样（mm），将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注入清水，使水面高于试样上表面，充分搅拌均

匀后，浸泡（24士0.5）h,然后在水中将泥块碾碎，再把试样放在 2.36 mm筛上，用水淘洗，直至

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

c） 保留下来的试样从筛中全部取出，装入浅盘后，放在烘箱中于（105±5”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

却至室温后，称出其质量Slbz）。

7.5.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5.3.1 泥块含量按公式（2）计算，精确至 0.01%。

式中：

Qb ——泥块含量；
机h 淘洗前烘干试样的质量（4.75 mm筛筛余），单位为克（g）;

——淘洗后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7.5.3.2 泥块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0.1%。

7.6 针、片状颗粒含量

7.6.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针状规准仪与片状规准仪，示意图见图1和图2；

b）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最少试样质量的0.1%;

c） 试验筛：孔径为 4. 75 mm、9.5O mm、16.0 mm、19.0 mm、26.5 mm, 31. 5 mm,37. 5 mm、
53.0 mm、63.0 mm,75.0 mm及 90 mm的方孔筛；

d） 游标卡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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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2 片状规准仪示意图

7.6.2 试验步骤

7.6.2.1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不小于表 13 规定的质量,烘干或风干后备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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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针、片状颗粒含量试验所需最少试样质量

最大粒径/mm 9.5 16.0 19.0 26.5 31.5 >37.5
最少试样质量 /kg 0.3 1.0 2.0 3.0 5.0 10.0

7.6.2.2 按表 13 的规定称取试样 ,然后按 7.3 规定进行筛分，将试样分成不同粒级。
7.623 对表 14 规定的粒级分别用规准仪逐粒检验，最大一维尺寸大于针状规准仪上相应间距者，为

针状颗粒;最小一维尺寸小于片状规准仪上相应孔宽者,为片状颗粒。

表 14 针、片状颗粒含量试验的粒级划分及其相应的规准仪孔宽或间距

单位为毫米

石子粒级 4.75 — 9.50 9.50—16.0 16.0-19.0 19 26.5 26.5-31.5 3L5 37.5

片状规准仪相对应孔宽 2.8 5.1 7.0 9.1 11.6 13.8

针状规准仪相对应间距 17.1 30.6 42.0 54.6 69.6 82.8

7.6.2.4 对粒径大于 37.5 mm的石子可用游标卡尺逐粒检验，卡尺卡口的设定宽度应符合表 15 的规

定，最大一维尺寸大于针状卡口相应宽度者，为针状颗粒;最小一维尺寸小于片状卡口相应宽度者，为片

状颗粒。

表 15 大于 37.5 mm颗粒的针、片状颗粒含量试验的粒级划分及其相应的卡尺卡口设定宽度

单位为毫米

石子粒级 37.5〜53.0 53.0 63.0 63.0 75.0 75.0〜90

检验片状颗粒的卡尺卡口设定宽度 18.1 23.2 27.6 33.0

检验针状颗粒的卡尺卡口设定宽度 108.6 139.2 165.6 198.0

7.6.2.5 称出 7.6.2.3、7.6.2.4 检出的针、片状颗粒总质量(机口).

7.6.3 结果计算与评定

针、片状颗粒含量应按公式(3)计算，并精确至1%。

式中:

Q广黄X1。。％

Q. ——针、片状颗粒含量；
机立 ——试样中所含针、片状颗粒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机』——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 3 )

7.7 不规则颗粒含量

7.7.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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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形筛:一套 5个，并附有筛底和筛盖（筛框内径为 300 mm）,不锈钢材质，筛孔尺寸、孔间距
及适用粒径见表16,示意图见图 3；

b）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最少试样质量的0.1%;

c） 试验筛:孔径为 4.75 mm、9・50 mm、16.0 mm、19.0 mm、26.5 mm及 31.5 mm的方孔筛；

d） 游标卡尺。

表 16 条形筛筛孔尺寸、孔间距及适用粒级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筛孔尺寸 孔间距 适用粒级

3.6X30 2.5 4.75 9.5

6.4X40 3.0 9.5 16

8.8X40 4.0 16〜19

11.4X50 5.0 19—26.5

14.5X50 6.0 26.5 31.5

L2 l3

2.5 2.5

30 3.6

40 6.4

40 8.8

50 11.4

50 14.5

标引序号说明：

1—筛孔；

2 筛板。

图 3 条形筛示意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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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试验步骤

7.7.2.1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不小于表17 规定的 2 倍质量，烘干或风干后备用，平均分成
的 2 份备用。

表 17 不规则颗粒含量试验所需最少试样质量

最大粒径/mm 9.5 16.0 19.0 26.5 31.5 >37.5
最少试样质量 /kg 1.0 2.0 2.0 3.0 5.0 10.0

7.7.2.2 按表 17 的规定称取试样(m")，然后按 7.3 规定进行筛分，将试样分成 5个粒级：4.75 mm

9.5 mm、9.5 mm~16 mm、16 mm 19 mm,19 mm 26.5 mm和 26.5 mm~31.5 mm。
7.7.2.3 将 7.7.2.2筛分出的 4.75 mm 9.5 mm、9.5 mm~16 mm、16 mm 19 mm、19 mm 26.5 mm

和 26.5 mm 31.5 mm石子分别放入孔径宽 3.6 mm、6.4 mm、8.8 mm、11.4 mm、14.5 mm的带筛底的

条形筛上。将条形筛置于摇筛机上，摇筛 10 min；取下套筛,再逐个用手筛，筛分过程中允许用手指拨

动颗粒。筛下颗粒(各筛筛底)为不规则颗粒。

7.7.2.4 对粒径大于 31.5 mm的石子可用游标卡尺逐粒检验，卡尺卡口的设定宽度应符合表 18的规

定，颗粒最小一维尺寸小于卡口相应宽度者，为不规则颗粒。

表 18 大于 31.5 mm颗粒的不规则颗粒含量试验的粒级划分及其相应的卡尺卡口设定宽度

单位为毫米

石子粒级 31.5 37.5 37.5—53.0 53.0 63.0 63.0�75.0 75.0 90

卡尺卡口设定宽度 17.2 22.6 29.0 34.5 41.2

7.7.2.5 称出 7.7.2.3、7.7.2.4 检出的不规则颗粒总质量(根g)。

7.7.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7.3.1 不规则颗粒含量按公式(4)计算,精确至0.1%.

Qd=— X100% ( 4 )
加出

式中：

Qd ——不规则颗粒含量；
帆也 ——试样中所含不规则颗粒总质量，单位为克(g);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7.7.3.2 不规则颗粒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1%。两次结果的差值超过 1.0%时,

应重新取样进行试验。

7.8 有机物含量

7.8.1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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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剂：氢氧化钠、鞍酸、乙醇、蒸储水；

b） 氢氧化钠溶液:将 3 g氢氧化钠溶于 97 mL蒸储水中；
c） 标准溶液:取 2 g糅酸溶解于 98 mL乙醇溶液（无水乙醇10 mL加蒸储水 90 mL）中得到糅酸
溶液。然后取该溶液 25 mL注入 975 mL 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塞后剧烈摇动，静置 24 h即得
标准溶液。

7.8.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天平：量程不小于 2 kg,分度值不大于2 g;量程不小于100 g,分度值不大于 0.1 g；
b） 量筒：100 mL,分度值不大于1 mL；l 000 mL,分度值不大于 5 mL；
c） 试验筛;孔径为 19.0 mm的方孔筛；
d） 烧杯、玻璃棒、移液管等。

7.8.3 试验步骤

7.8.3.1 按 7.1规定取样，筛除大于 19.0 mm以上的颗粒,然后缩分至约 1.0 kg,风干后备用。
7.8.3.2 向 1 000 mL量筒中装入干试样至 600 mL刻度处，然后注入氢氧化钠溶液至 800mL刻度处，
剧烈搅动后静置 24 h。

7.8.3.3 比较试样上部溶液和标准溶液的颜色，盛装标准溶液与盛装试样的量筒大小应一致。

7.8.4 结果评定

7.8.4.1 当试样上部溶液颜色浅于标准溶液颜色时，则表示试样有机物含量合格。

7.842 当两种溶液的颜色接近时，应把试样连同上部溶液一起倒入烧杯中，放在 60 C 70 C的水浴
装置中，加热 2 h 3 h,然后再与标准溶液比较，当浅于标准溶液，认为有机物含量合格。
7.8.4.3 当试样上部溶液深于标准溶液时，应配制成混凝土做进一步试验。配制方法为：取一份试样，

用3%氢氧化钠溶液洗除有机质，再用清水淘洗干净，直至上部溶液颜色浅于标准溶液。与另一份未洗
试样分别按相同的原料与配合比制成混凝土，并在同条件下养护，测定 28 d的抗压强度。当用未洗试
样制成的混凝土强度不低于淘洗试样制成的混凝土强度的 95%时，则认为有机物含量合格。

7.9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以 SO3 质量计）

7.9.1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氯化钢溶液:将 5 g氯化领溶于 50 mL蒸镭水中；
b） 稀盐酸:将浓盐酸与同体积的蒸储水混合；

c） 硝酸银溶液:将1 g硝酸银溶于100 mL蒸储水中,再加人 5 mL 10 mL硝酸，存于棕色瓶中；
d） 滤纸：中速定量、慢速定量。

7.9.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5）C；

b） 天平：量程不小于 1 kg,分度值不大于1 g；量程不小于100 g,分度值不大于 0.000 1 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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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温炉：温度控制在（800土25”C；

d） 试验筛:孔径为 75 Mm的方孔筛；
e） 烧杯：300 mL；

f） 量筒：20 mL及 100 mL,分度值不大于1 mL；

g） 粉磨钵或破碎机；

h） 干燥器、瓷生竭、浅盘（瓷质或金属质）、刷子等。

7.9.3 试验步骤

粉状试样再按四分法缩

温后备用

水洗涤 10次�12次

复灼

001

评定

酸盐含

灼烧后

一体积

E银溶液进
及滤纸一并移人 I

柴器中冷却至室温后 .
后在i国
归 0.00T

.,用温

量为灼徽后沉淀物

7.9.4 结

7.9.4.1 硫

7.9.3.3 加人

5 min,取下制
消失，其消

7.9.3.4 米

取出瓷堪声

质量之差7

液建将溶液煮沸
压涤、氯离子反应

§30 min。

前后两次

0.343 硫酸领（Ba：

7.9.3.1 按 7.1规定取样，筛除大于 37.5 至约 1.0 kg。烘干或风干后粉磨，筛除

~40 g,放在烘箱中于（105士

793.2 称取粉状试注 文行精确至 0.001 g。将粉状试样倒

30 mL蒸储水及10/T稀3底然后放在电炉上加热至微沸，并保持微/Zin

式中:

均值，并精确至 0.1%.若两次试验结果之差

大于 75 的颗粒。将小于 75

5）C下烘干至恒重，移入钞备
杯中，加入 20 mL

——试样质量,单位为
7.942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应取两次试验

大于 0.2%时，应重新试验。

7.10 坚固性

7.10.1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氯化锁溶液:将 5 g氯化领溶于 50 mL蒸储水中；

b） 硫酸钠溶液：在一定质量的蒸储水中（水量取决于试样量及容器的大小），加热至 30 C

50 C,每 1 000 mL水中加入 350 g无水硫酸钠（NazSO,）,边加入边用玻璃棒搅拌，使其溶解

并饱和。然后冷却至 20 -C-25 C,在此温度下静置 48 h,即为试验溶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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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O5±5”C。

b） 天平：量程不小于 5 kg,分度值不大于 1 g。
c） 三脚网篮:用高强、耐高温、耐腐蚀的材料制成，网篮外径为 100 mm,高为 150 mm,网的孔径

为 2 mm 3 mm. 检验 37.5 mm 90 mm颗粒时，应采用外径和高度均为 150 mm的网篮。
d） 容器:非铁质，容积不小于50 L.
e） 玻璃棒等。

7.10.3 试验步骤

7.10.3.1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可满足表 19 规定的质量，用水洗干净，放在烘箱中于（105
士5）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小于 4.75 mm的颗粒，然后按 7.3 规定筛分成 4.75 mm
9.50 mm、9.50 mm~19.0 mm、19.0 mm 37.5 mm、37.5 mm 63.0 mm、63.0 mm 90.0 mm五个粒
级，依次称量各粒级试样的质量（6期）.

表 19 坚固性试验所需的试样质量

石子粒级/mm 4.75—9.50 9.50 19.0 19.0—37.5 37.5�63.0 63.0 90.0

试样量/g 500 1 000 1 500 3 000 3 000

7.10.3.2 按表 19 的规定称取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mQ,将不同粒级的试样分别装入网篮，并浸
入盛有硫酸钠溶液的容器中。溶液的体积不应小于试样总体积的 5 倍。网篮浸入溶液时，应上下升降
25 次，以排除试样的气泡，然后静置于该容器中。网篮底面应距离容器底面约 30 mm,网篮之间距离不

应小于 30 mm,液面至少高于试样表面 30 mm,溶液温度应保持在 20 C 25

7.10.3.3 浸泡 20 h后，把装试样的网篮从溶液中取出，放在烘箱中于（105±5”C烘 4 h。至此，完成了
第一次试验循环。待试样冷却至 20 -C-25 C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第二次循环。从第二次循环开始，
浸泡与烘干时间均为 4 h,共循环 5 次。
7.10.3.4 最后一次循环后，用清洁的温水清洗试样，直至清洗试样后的水加入少量氯化领溶液不出现

白色浑浊为止，洗过的试样放在烘箱中于（105±5T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用孔径为试样粒
级下限的筛过筛，称出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小」）。

7.10.4 结果计算与评定

7.10.4.1 各粒级试样质量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应按公式（6）计算。

d・= X100% （ 6）

£-1

式中：

心 ——各粒级试样质量占试样（原试样中筛除了小于 4.75 mm颗粒）总质量的百分比；
根6 ——各粒级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7.10.4.2 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率应按公式（7）计算，并精确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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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如f “ X 100%

P, ——各粒级试样的质量损失率;

(7 )

——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mJ ——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单位为克(g).

7.10.4.3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率应按公式(8)计算，并精确至1%。

岩石抗,

仪器设1 合以下

大于

材切割

度尺笔

今面

意占试样(原试样中筛除了小于 4.75 mm颗粒)总

质量损失率，％0

立方体试件或 450 mmX50 mm

aR

试件应符合以

a) 50 mmX50

试件；

b) 试件与压力机压头接

查。对有明显层理的岩石，应 力方向平行，另一组保持层理与受

式中:

7.11.1 仪

一组，试件形状用角度尺检

7.11.2 试件

力方向垂直，分别测试。

7.11.3 试验步骤

7.11.3.1 用游标卡尺测定试件尺寸,精确至 0.1 mm,并计算顶面和底面的面积。取顶面和底面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计算抗压强度所用的截面积。将试件浸没于水中浸泡(48±2)h。

7.11.3.2 从水中取出试件，擦干表面，放在压力机上进行强度试验，加荷速度为 0.5 MPa/s
1.0 MPa/s。

7.11.4 结果计算与评定

7.11.4.1 试件抗压强度应按公式(9)计算，并精确至 0.1 MP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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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A （9）

式中：

R ——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F ——破坏荷载，单位为牛顿（N）；
A ——试件的承载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n?）.

7.11.4.2 岩石抗压强度应取 6 个试件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给出最小值，应精确至 1 MPa。
7.11.4.3 对存在明显层理的岩石，应以平行层理与垂直层理的岩石抗压强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抗压

强度，应精确至 1 MPa,并给出最小值。

7.12 压碎指标

7.12.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压力试验机:量程不小于 300 kN,精度不大于1%；
b） 天平：量程不小于 5 kg,分度值不大于 5 g；量程不小于1 kg,分度值不大于 1 g；
c） 压碎指标测定仪，示意图见图 4；

d） 试验筛：孔径为 2.36 mm,9.50 mm及 19.0 mm的方孔筛；
e） 垫棒：610 mm,长 500 mm圆钢。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 把手,

2——加压头；
3 圆模；

4 底盘；

5——手把.
图 4 压碎指标测定仪示意图

7.12.2 试验步骤

7.12.2.1 按 7.1规定取样，风干或烘干后筛除大于 19.0 mm及小于 9.50 mm的颗粒，平均分为 3 份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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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每份约 3 000 g.

7.12.2.2 取一份试样，将试样分两层装入圆模（置于底盘上）内。每装完一层试样后，在底盘下面放置

垫棒。将筒按住,左右交替颠击地面各 25下，两层颠实后，整平模内试样表面，盖上压头。当圆模装不

下 3 000 g试样时，以装至距圆模上口 10 mm为准。

7.12.2.3 把装有试样的圆模置于压力试验机上，开动压力试验机，按 1 kN/s速度均匀加荷至 200 kN

并稳荷 5 s,然后卸荷。取下加压头，倒出试样，并称其质量（租屋）；用孔径 2.36 mm的筛筛除被压碎的

细粒，称出留在筛上的试样质量（稗p）。

7.12.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12.3.1 压碎指标按应公式（10）计算，并精确至 0.1%。

Qe = 一一*2
X100% （ 10 ）

式中：

Qg 压碎指标；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g2 ——压碎试验后筛余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7.12.3.2 压碎指标应取 3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精确至1%。

7.13 表观密度

7.13.1 液体比重天平法

7.13.1.1 试验环境与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试验时各项称量可在15 C 25 C范围内进行,但从试样加水静止的 2 h起至试验结束，其温

度变化不应超过 2 -Cs
b）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5）C；

c） 天平:量程不小于10 kg,分度值不大于5 g,其型号及尺寸应能允许在臂上悬挂盛试样的吊篮，

并能将吊篮放在水中称量；

d） 吊篮:直径和高度均为 150 mm,由孔径为 1 mm 2 mm的筛网或钻有 2 mm~3 mm孔洞的

耐锈蚀金属板制成；

e） 试验筛:孔径为 4.75 mm的方孔筛；

f） 盛水容器:有溢流孔；

g） 温度计、浅盘、毛巾等。

7.13.1.2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按 7.1规定取样，并缩分至不小于表 20规定的质量，风干后筛除小于 4.75 mm的颗粒，然后洗

刷干净，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表 20 表观密度试验所需最少试样质量

最大粒径/mm <26.5 31.5 37.5 63.0 75.0

最少试样质量/kg 2.0 3.0 4.0 6.0 6.0

19



此内容仅为个人学习参考使用（注册用户免费下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请支持购买标准正版授权！——华夏检验检测网（www.huaxiajianyan.com）

GB/T 14685—2022

b） 取试样一份装入吊篮，并浸入盛水的容器中，水面至少高出试样 50 mm。浸泡（24士l）h 后，移

放到称量用的盛水容器中，并用上下升降吊篮的方法排除气泡，试样不得露出水面。吊篮每

升降一次约1 s,升降高度为 30 mm 50 mm。
c） 测定水温后，此时吊篮应全浸在水中，称出吊篮及试样在水中的质量（a112r 称量时盛水容器

中水面的高度由容器的溢流孔控制。

d） 提起吊篮，将试样倒入浅盘，放在烘箱中于（105士5"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称出

其质量

e） 称出吊篮在同样温度水中的质量（加3）。称量时盛水容器的水面高度仍由溢流孔控制。
7.13.1.3 结果计算与评定符合以下规定。

a） 表观密度应按公式（ID计算，并精确至 10 kg/m3.
po =（ T ��）Xp* （11）'nihi 十加曲 — Wh2 '

式中：

P。 ——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
mu ——烘干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h3 ——吊篮在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g）;

加晅 ——吊篮及试样在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水温对表观密度影响的修正系数（见表 21）;

P水 ——1 000,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
表 21 不同水温对碎石和卵石的表观密度影响的修正系数

水温/C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Qi 0.002 0.003 0.003 0.004 0.004 0.005 0.005 0.006 0.006 0.007 0.008

b） 表观密度应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 20 kg/n? ,应重新试验。
对颗粒材质不均匀的试样，如两次试验结果之差超过 20 kg/m\可取 4 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

7.13.2 广口瓶法

7.13.2.1 本方法用于测定最大粒径不大于 37.5 mm的卵石或碎石的表观密度。
7.13.2.2 试验环境与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试验时各项称量可在 15 C 25 ,C范围内进行，但从试样加水静止的 2 h起至试验结束，其温
度变化不应超过 2 C；

b）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士5）C；

c） 天平：量程不小于10 kg,分度值不大于 5 g；
d） 广口瓶：1 000 mL,磨口；
e） 试验筛:孔径为 4.75 mm的方孔筛；
f） 玻璃片（尺寸约100 mmX100 mm）、浅盘、毛巾、刷子等。

7.13.2.3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按 7.1规定取样，并缩分至不小于表 20 规定的质量，风干后筛除小于 4.75 mm的颗粒，然后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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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干净，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b） 将试样浸水饱和,然后装入广口瓶中。装试样时，广口瓶应倾斜放置，注入饮用水，用玻璃片覆

盖瓶口。以上下左右摇晃的方法排除气泡。

c） 气泡排尽后，向瓶中添加饮用水，直至水面凸出瓶口边缘。然后用玻璃片沿瓶口迅速滑行，使

其紧贴瓶口水面。擦干瓶外水分后，称出试样、水、瓶和玻璃片总质量（加联）。

d） 将瓶中试样倒入浅盘，放在烘箱中于（105士5M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称出其质量

e） 将瓶洗净并重新注入饮用水，用玻璃片紧贴瓶口水面，擦干瓶外水分后，称出水、瓶和玻璃片总

质量（m*）。

7.13.2.4 结果计算与评定符合以下规定。

a） 表观密度应按公式（12）计算，并精确至10 kg/m3。

po =（ 工—— a,）Xp水 （ 12）

式中：

p。 ——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D；
——烘干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水、瓶和玻璃片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加时 ——试样、水、瓶和玻璃片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a, ——水温对表观密度影响的修正系数（见 7.13.1中的表 21）；

p水 1 000,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

b） 表观密度应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 20 kg/m\应重新试验。
对颗粒材质不均匀的试样，如两次试验结果之差超过 20 kg/n?,可取 4 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

7.14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7.14.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天平:分度值不大于试样质量的 0.1%;

b） 容量筒：金属质，规格见表 22；

c） 垫棒：616 mm,长 600 mm的圆钢；

d） 直尺、小铲等。

表 22 容量筒的规格要求

最大粒径/mm 容量筒容积/L
容量筒规格

内径/mm 净高/mm 壁厚/mm

9.5,16.0,19.0,26.5 10 208 294 2

31.5,37.5 20 294 294 3

53.0,63.0,75.0 30 360 29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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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2 试验步骤

7.14.2.1 按 7.1规定取样,烘干或风干后，拌匀并把试样平均分为的两份备用。
7.14.2.2 测定松散堆积密度，取试样一份，用小铲将试样从容量筒口中心上方 50 mm处缓慢倒入，让

试样以自由落体落下。当容量筒上部试样呈堆体，且容量筒四周溢满时，即停止加料。除去凸出筒口表

面的颗粒，并以合适的颗粒填入凹陷部分,使表面稍凸起部分和凹陷部分的体积相等，试验过程应防止

触动容量筒，称出试样和容量筒总质量GnQ。

7.14.2.3 测定紧密堆积密度，取试样一份分三次装入容量筒. 装完第一层后，在筒底垫放一根直径为

16 mm的圆钢。将筒按住,左右交替颠击地面各 25 次，再装入第二层.第二层装满后用同样方法颠实
(但筒底所垫钢筋的方向与第一层时的方向垂直)，然后装入第三层。第三层装满后用同样方法颠实，操

作时筒底所垫钢筋的方向与第一层时的方向平行. 试样装填完毕，再加试样直至超过筒口，用钢尺沿筒

口边缘刮去高出的试样，并用适合的颗粒填平凹陷部分，使表面稍凸起部分与凹陷部分的体积相等。称

取试样和容量筒的总质量(加以).

7.14.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14.3.1 松散堆积密度、紧密堆积密度应分别按公式(13)、公式(14)计算，并精确至 10 kg/m\

式中：

Pl ——松散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机口一一松散堆积时容量筒和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容量筒的质量，单位为克(g);

k ——容量筒的容积，单位为升(L)；

2 ——紧密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f)；
加以——紧密堆积时容量筒和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7.14.3.2 松散堆积空隙率、紧密堆积空隙率应分别按公式(15)、公式(16)计算，并精确至1%。

PL=(1-—)X100% (15)
P。

Pc=(l-^)X100% ( 16 )
P。

式中：

Pl——松散堆积空隙率；
Pl——松散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D；
P。——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
Pc——紧密堆积空隙率；
Pc ——紧密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nf)。

7.14.3.3 堆积密度应取 2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精确至 10 kg/nf。空隙率应取 2 次试验结果

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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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4 容量筒的校准方法

将温度为 15 C 25 C的饮用水装满容量筒，用一玻璃板沿筒口推移，使其紧贴水面。擦干筒外壁

水分，然后称出其质量。容量筒容积按公式（17）计算，精确至 1 mL。

式中:

( 17 )

V, ——容量筒容积，单位为升（L）；

容量筒和玻璃板皮

3）,单位为克

不同水温时水的密度

仪器设I

试验

分至不小于表 24 规定的质

样质

75 mm的方孔筛；

刷子等。

容量筒、玻璃板和水的总质

pr 试验温度 T

7.15.2 试验步骤

7.15.2.1 按 7.1规定取 hi王班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7.15.1 仪

7.15 吸水

容器、图、

水温 /C

pr/(g/cm3) 0.997 02

最大粒径/mm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63.0 75.0

最少试样质量/kg 2.0 2.0 4.0 4.0 4.0 6.0 6.0 8.0

7.15.2.2 取试样一份置于盛水的容器中，水面应高出试样表面约 5 mm,浸泡（24士 l）h 后，从水中取

出，用湿毛巾将颗粒表面的水分擦干，即成为饱和面干试样，立即称出其质量（移口）。

7.15.2.3 将饱和面干试样放在烘箱中于（105±5”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称出其质量

（w）。

7.15.3 结果计算与评定

7.15.3.1 吸水率应按公式（18）计算，并精确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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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柳.一%2 x 100% （18）

式中：

W ——吸水率；
四1 ——饱和面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 ——烘干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7.15.3.2 吸水率应取 2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精确至 0.1%。

7.16 放射性

按 GB 6566 的规定进行。

7.17 碱骨料反应

7.17.1 岩石种类与碱活性骨料种类确定

按 SL/T 352-2020中 3.36规定的方法鉴定岩石种类及碱活性骨料类别，骨料中含有碱活性成分
时,按类别进一步检验。

7.17.2 碱-硅酸反应（快速法）

7.17.2.1 试剂与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NaOH溶液:将（40士l）g NaOH（化学纯）溶于 1 L水（蒸储水或去离子水）中制备，浓度为

1 mol/L；

b） 水泥：符合 GB 175 规定的 42.5 等级硅酸盐水泥或符合 GB 8076—2008中附录 A 规定的基准
水泥。

7.17.2.2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O5±5）,C；

b） 天平：量程不小于1 000 g,分度值不大于 0.1 g;

c） 试验筛：4.75 mm、2.36 mm、1.18 mm,0.60 mm、0.30 mm及 0.15 mm的方孔筛；
d） 比长仪：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百分表的量程 10 mm,分度值不大于 0.01 mm；
e） 水泥胶砂搅拌机:符合GB/T 17671 的要求；
f）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温度保持在（80±2）C；

g） 养护筒：由可耐碱长期腐蚀、耐高温（80 C）的材料制成，不应漏水，有密封盖，可装入 3 个试

件，筒内设有试件架，可使试件直立于筒中，试件之间、试件与筒壁之间不接触；

h） 试模：规格为 25 mmX25 mmX280 mm,试模两端正中有可埋人膨胀测头的小孔，膨胀测头用
不锈金属制成，直径 5 mm 7 mm,长度 25 mm；

i） 破碎机、干燥器、游标卡尺或千分尺、馒刀、捣棒、浅盘、刷子等.

7.17.2.3 环境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材料、成型室、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20±2）C；

b） 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小于50%；

c）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应保持在（80士2）,C。

7.17.2.4 试件制作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按 7.1 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5.0 kg,将试样破碎后筛分成 0.15 mm 0.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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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mm 0.60 mm,0.60 mm~1.18 mm,1.18 mm 2.36 mm 和 2.36 mm~4.75 mm五个粒

级;每一个粒级在相应筛上用水淋洗干净后，放在烘箱中于（1O5±5）C下烘干至恒重，分别存

放在干燥器内备用；

b） 采用硅酸盐水泥或基准水泥，水泥中不应有结块，并在保质期内；

c） 水泥与骨料的质量比为 1：2.25,水灰比为 0.47。一组 3个试件共需水泥 440 g,砂 990 g（各粒

级的质量按表 25分别称取）；

表 25 碱-硅酸反应用砂各粒级的质量

意膨胀测头四

护箱

14 d后如

并精确至 0.001%

出养护简,

连应在415

温，」 ，

性度（LG .从取出
解基准长度后,再华

,脱模，立即摩^的初矿
米度一二 一

卜的范围然而领%高温百温

2B^T7671的规定进行；
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

5毕后用馒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标明测长方3

砂浆搅拌与
搅拌完/
周应捣�,当

中养

取小试魂4擦干

制9安排每 7 d一次测长
以

放入原养抗篇中 后放回（80士2）.C的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驶续货至下一个测试龄

7.17.2.6

较低时可

F发。
峰水温在

窜，可郎测量试，湿/巾，待全1并4持溶液温

“）5次测长时间
安排在 谈*同一时刻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每娟长岁后，应将试件

gxxi°°%

7.17.2.5

测长

筛孔尺寸/mm 4.75—2.36 0.60 0.30 0.30 0.15

质量/g 99.0 ^^^7.5 148.5

式中：

2.1——试件在 t d龄期的膨胀率；

——试件在 t d龄期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oi——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mm）；
——膨胀测头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b） 膨胀率应以 3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并精确至 0.01%。一组试件中任何

一个试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 0.01%,则结果有效;膨胀率平均值大于 0.05%时，每

个试件的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 20%,也认为结果有效。

c） 当 14 d膨胀率小于 0.10%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活性；当 14d膨胀率大于 0.2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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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为有潜在碱-硅酸反应活性；当 14d膨胀率在 0.10% 0.20%之间时，不能判定有无潜在
碱-硅酸反应活性，按 7.17.3方法再进行试验并判定。

d） 取 14 d膨胀率作为报告值。

7.17.3 碱-硅酸反应（砂浆长度法）

7.17.3.1 试剂与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NaOH：化学纯；

b） 水泥：符合 GB 175 规定的 42.5 等级硅酸盐水泥或符合 GB 8076-2008附录 A 规定的基准
水泥。

7.17.3.2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5）C；

b） 天平：量程不小于 1 000 g,分度值不大于 0.1 g；
c） 方孔筛：4.75 mm、2.36 mm、L18 mm、0.60 mm,0.30 mm及 0.15 mm的筛；
d） 比长仪：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百分表的量程 10 mm,分度值不大于 0.01 mm；
e） 水泥胶砂搅拌机:符合 GB/T 17671 的要求；
f）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40±2）C,相对湿度 95%以上；
g） 养护筒：由可耐碱长期腐蚀的材料制成，不应漏水，有密封盖，可装入 3 个试件，筒内设有试件

架,可使试件直立于筒中，试件之间、试件与筒壁之间不接触；

h） 试模：规格为 25 mmX25 mmX280 mm,试模两端正中有可埋入膨胀测头的小孔，膨胀测头用
不锈金属制成，直径 5 mm 7 mm,长度 25 mm；

i） 破碎机、干燥器、游标卡尺或千分尺、馒刀、捣棒、浅盘、刷子等。

7.17.3.3 环境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材料、成型室、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20士2"C；

b） 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小于50%；

c）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应保持在（40士2LC,相对湿度 95%以上。
7.17.3.4 试件制作符合以下规定。

a） 按 7.1规定取样，并缩分至约 5.0 kg,将试样破碎后筛分成 0.15 mm 0.30 mm、0.30 mm~
0.60 mm、0.60 mm 1.18 mm,1.18 mm 2.36 mm和 2.36 mm〜4.75 mm五个粒级。每一个
粒级在相应筛上用水淋洗干净后,放在烘箱中于（105士5）0下烘干至恒重，分别存放在干燥器

内备用。

b） 采用硅酸盐水泥或基准水泥，用 NaOH 将碱含量［以 NazO 计，即加（NO）X 0. 658+
m（NazO）］调至不低于1.2%。

c） 水泥与骨料的质量比为 1：2.25,一组 3个试件共需水泥 440 g,精确至 0.1 g,砂 990 g（各粒级
的质量按表 25 分别称取）。用水量按GB/T 2419 确定，流动度以 105 mm 120 mm为准.

d） 砂浆搅拌应按 GB/T 17671 的规定进行.
e） 搅拌完成后，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层捣 40次，注意膨胀测头四

周应捣实，浇捣完毕后用馒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标明测长方向。

7.17.3.5 养护与测长符合以下规定。

a） 试件成型完毕后，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内. 养护（24±4）h后脱模，当试件强度

较低时可延至 48 h 脱模），立即测量试件的长度，此长度为试件的基准长度（Lg）。每个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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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重复测量两次，其算术平均值作为长度测定值，待测的试件应用湿布覆盖，以防止水分

蒸发。

b） 测完基准长度后,将试件垂直立于养护筒的试件架上，架下放水，但试件不能与水接触,一个养

护筒内装同组试件，加盖后放入（40士2”C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
c）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在第 14 d、l 个月、2 个月、3 个月、6 个月取出测长

（L,2）,如有必要还可适当延长. 在测长前一天，应把养护筒从（40土2”C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

取出，放到（20±2）C的恒温室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测量完毕后，应将试件

放入养护筒中，加盖后放回（40士2TC的养护箱或养护室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龄期。
d） 每次测长后,应对每个试件进行挠度测量和外观检查。

e） 挠度测量：把试件放在水平面上，测量试件与平面间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0.3 mm。

f） 外观检查:观察有无裂缝，表面沉积物或渗出物，特别注意在空隙中有无胶体存在，并做详细

记录。

7.17.3.6 结果计算与评定符合以下规定。

a） 试件膨胀率应按公式（20）计算，并精确至 0.001%。

工2 一父 X100% （20）
（02 —

式中：

5,2 试件在 t d龄期的膨胀率；

Lz——试件在 t d龄期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02——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mm）；
——膨胀测头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b） 膨胀率应以 3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精确至 0.01%。一组试件中任何一
个试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0.01%,则结果有效,而膨胀率平均值大于 0.05%时，每
个试件的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20%,也认为结果有效。

c） 当 6 个月龄期的膨胀率小于0.10%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活性。否则，则判定为有潜
在碱-硅酸反应活性。

7.17.4 碳酸盐类骨料的碱-碳酸盐反应

7.17.4.1 试剂和材料:NaOH溶液，将（40士DgNaOH（化学纯）溶于 1 L水（蒸储水或去离子水）中制

备,浓度为 1 mol/L。

7.17.4.2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圆筒钻机（q mm）；

b） 测长仪：量程 25 mm 50 mm，分度值不大于 0.01 mm；
c） 养护瓶：由耐碱材料制成，能盖严以避免溶液变质；

d） 锯石机、磨片机。

7.17.4.3 试验步骤符合以下规定。

a） 将一块岩石按其层理方向水平放置，如岩石层理不清可任意放置，再按 3个相互垂直的方向钻

切 3 个岩石圆柱体［�（9±l）mm,高（35±5）mm］或棱柱体［边（9±l）mm,高（35士5）mm］试

件，仲裁试验采用棱柱体试件，试件两端面应磨光，互相平行且垂直于圆柱体主轴，并保持干净

显露岩面本色。

b） 试件编号后,放入盛有蒸储水的养护瓶中，置于（20±2）C的恒温室内，每隔 24 h取出擦干表
面，进行测长，直到前后两次测得的长度变化率之差不大于 0.02%为止，以最后一次测得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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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基准长度（Lg）.

C） 再将试件浸入盛有 1mol/LNaOH溶液的养护瓶中，液面高出岩石柱不少于 10 mm,且每个
试件的平均需液量不应少于 50 mL,同一容器中不得浸泡不同品种的试件;盖严养护瓶，置于
（20士2"C的恒温室内；溶液每六个月更换一次。

d） 将试件从 NaOH溶液中取出，用蒸储水洗净，擦干表面，在（20士2）C恒温室内测长（L,3）,测
定的周期为 7 d、14d、21d、28d、56d、84d,如有需要，以后可每 4周测长一次。一年后，每 12
周测长一次。注意观察在碱液浸泡过程中试件的开裂、弯曲、断裂等变化，并及时记录。

7.17.4.4 结果计算与评定符合以下规定。

a） 试件膨胀率应按公式（21）计算，并精确至 0.001%。

= 吟 xioo% （ 21）
L（）3

式中：

2,3——试件在浸泡 t d后的膨胀率；
L,3——试件在浸泡1 d后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g——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mm）。

b） 同块岩石所取的试件，应取膨胀率最大的一个测值作为岩样的膨胀率。

c） 当 84 d龄期的膨胀率小于 0.10%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碳酸盐反应危害，否则判定为有潜在碱-
碳酸盐反应危害。

d） 取 84 d龄期膨胀率作为报告值。

7.18 含水率

7.18.1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烘箱：温度控制在（105士5"C；

b） 天平：量程不小于 10 kg,分度值不大于 1 g；
c） 小铲、浅盘、毛巾、刷子等。

7.18.2 试验步骤

7.18.2.1 按 7.1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4.0 kg,拌匀后平均分成两份备用。
7.18.2.2 称取试样一份（m口），将试样倒人浅盘中，放在烘箱中于（105士5）C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

室温后，称出其质量（加12r

7.18.3 结果计算

7.18.3.1 含水率应按公式（22）计算，并精确至 0.1%.

卯卜= 一― x 100% （ 22）m口

式中：

Wh ——含水率；
mu ——烘干前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稗.——烘干后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7.18.3.2 含水率应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精确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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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检验

8.1.1 出厂检验

卵石、碎石的出厂检验项目应为:松散堆积密度、颗粒级配、卵石含泥量（碎石泥粉含量）、泥块含量、

针片状颗粒含量、不规则颗粒含量（I 类）；连续粒级的石子应进行空隙率检验；吸水率、含水率应根据需

方要求进行检验。

8.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卵石、碎石的型式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 6.1 6.9 规定的技术要求。

8.2 组批规则

按同分类、类另I」、公称粒级及日产量组批，日产量不超过 4 000 t,每 2 000 t为一批，不足 2 000 t亦

为一批；日产量超过 4 000 t,按每条生产线连续生产每 8 h的产量为一批，不足 8 h亦为一批。

8.3 判定规则

8.3.1 试验结果均符合本文件 6.1-6.9规定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8.3.2 当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 6.1 6.9 规定时，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该项进行复验。复

验后,若试验结果符合规定，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不符合 6.1〜6.9 规定，则判为不合格。当有两

项及以上试验结果不符合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 标志、储存和运输

9.1 卵石、碎石出厂时，供需双方在厂内验收产品，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a） 分类、类别、公称粒级和生产厂家信息；

b）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c）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本文件编号；

d）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e）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9.2 卵石、碎石应按分类、类别、公称粒级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及污染产品。

9.3 运输时，应有防遗撒措施，避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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